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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工信函 匚2⒆ 5〕 5号

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肇庆市财政局关于

进一步做好肇庆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宇化

转型城市试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 、区)人 民政府、肇庆高新区管委会、肇庆新区管委会、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管委会,各数字化牵引单位,中 国电

信肇庆分公司、中国移动肇庆分公司、中国联通肇庆市分公司,

有关单位 :

根据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粤工信工业互

联网函匚⒛⒛)57号 )《肇庆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实

施方案》有关要求,为加快推进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如期

完成城市试点目标任务,提高财政资金执行效率,现将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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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到⒛犭 年 12月 ,全市围绕新能源汽车 (含新型储能 )、 电

子信息、金属加工、绿色建材四个细分行业 (以 下简称“
我市试

点细分行业”),推动不少于硐0家制造业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

改造。改造完成后,企业数字化水平应达到二级及以上。

二、资金管理责任

肇庆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 (以 下简称

“
专项资金

”)是指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用于支持我市中小

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工作开展的资金,其中安排不低于 80%

的专项资金用于奖补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项目,不超过

⒛%的专项资金用于行业平台项目建设和开展咨询诊断、水平评

测、人才培训等数字化转型相关综合服务。

(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以 下简称“
市工信局

”
)。 负责编

制项目申报指南,牵头组织项目申报、审核和验收;负 责提出资

金使用计划和绩效目标并提交市政府审定;开展资金绩效自评、

监督检查和信·急公开;负 责做好对各县 (市 、区)、 功能区工业

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工作的业务指导等。

(二 )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审定的资金项目计划,按程序

办理资金拨付手续,印发资金文件和下达绩效目标;督促业务主

管部门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和开展绩效管理。

ˉ
2ˉ


















	【联合发文抬头】肇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肇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肇庆市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一、工作目标
	二、资金管理责任

	数字化转型2（之二）

